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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汇隆精密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2018 年 1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龙华先生直接控制的河南（中国）影视艺术

中心向河南省汇隆精密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拆借资金共计 130,000.00 元，2018

年 6 月，河南（中国）影视艺术中心已经向汇隆精密归还 130,000.00 元，关联方

已归还全部占用资金。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充确认关联方资金占用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

龙华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河南（中国）影视艺术中心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 28 号联合大厦 19 楼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 28 号联合大厦 19 楼 

企业类型：其他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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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龙华 

实际控制人：龙华  

注册资本：550 万元 

主营业务：互联网应用平台开发、环境艺术设计、文化展览、影视文化活动

策划、纪录片、城市宣传片、企业宣传片与影视广告摄制、影视学术交流、人才

培训。  

（二）关联关系 

河南（中国）影视艺术中心公司为汇隆精密实际控制人龙华先生直接控制的

公司。河南（中国）影视艺术中心为河南省汇隆精密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联方。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方河南（中国）影视艺术中心占用公司资金，系关联方拆借公司资金短

期周转形成，占用资金短期内已全部归还公司，未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1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龙华先生直接控制的河南（中国）影视艺术

中心向河南省汇隆精密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拆借资金共计 130,000.00 元，

2018 年 6 月，河南（中国）影视艺术中心已经向汇隆精密归还 130,000.00 元，

关联方已归还全部占用资金。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关联方河南（中国）影视艺术中心占用公司资金，系关联方拆借公司资金短

期周转形成，占用资金短期内已全部归还公司，未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公司未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细则》、《河南省汇隆精密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河南省汇隆精密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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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资金占用、及时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公司已经纠正上述行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深入学习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

及其他规则制度，进一步提高规范操作和公司治理水平，确保公司合规经营，杜

绝此类违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河南省汇隆精密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河南省汇隆精密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8 日  

 


